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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2022 年年报问询函的专项回复 

 
信会师函字[2023]第 ZI146 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： 

 

贵部于 2023 年 5 月 5 日下发的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【2023】第 58

号《关于对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》（以

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收悉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

简称“本所”、“我所”或者“会计师”）作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集团”或“英飞拓”）2022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

机构，根据问询函的要求，在审慎复核的基础上答复如下： 

如无特别说明，以下回复中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

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 

事项 2、针对你公司 2022 年财务报告，年审会计师出具了保留

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导致保留意见原因为年审会计师无法对你公司子 

公司新普互联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普互联）的往来款

项余额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（3）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新普互联往来余额涉及事项已实施

的审计程序、已获取审计证据，以及未能获取审计证据。 

 

回复： 

一、已实施的审计程序 

1、抽样检查本期新增业务合同，检查合同条款及结算方式并判

断公司支付对方的款项是否具有合理的商业逻辑，是否存在商业实质；

对期末余额中金额重大应收款项检查了历年合同签订情况及资金往

来情况； 

2、抽样执行相关往来单位的背景调查，检查工商信息是否存在

关联关系，判断相关往来单位的经营范围与公司实际开展的业务是否

匹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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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，对应收账款发生额、账龄情况以及应

收账款相关财务指标进行分析； 

4、抽样检查银行流水，对大额收款进行了双向核对； 

5、通过发送往来询证函确认余额的准确性；针对未回函部分执

行替代测试程序； 

6、检查期后各项应收款项的结算情况，核查是否存在期后异常

收付款或者回冲的情形； 

7、对于长期未收回款项检查其原始收付款记录、审批以及收付

款依据，检查未回款以及未结算原因； 

8、重新计算各项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，对公司按组合计提的

应收账款在核实账龄后重新计算减值准备的计提；对单项计提项目复

核减值准备计提的计提依据； 

9、网络检索相关往来单位的公开信息，分析相关单位是否存在

负面信息，并分析其是否出现可能导致公司应收款项不能收回的迹象。 

 

二、已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 

1、各类往来款项明细表； 

2、重要往来款项形成的佐证资料，如合同、发票、结算单、对

账记录，付款审批等； 

3、供应商业务后台数据以及部分往来对账明细数据； 

4、部分往来款项回函； 

5、期后回款明细以及对应银行流水、回单； 

6、单项计提减值准备明细表及管理层认定信息。 

 

三、未能获取的审计证据 

1、百度业务对账差异形成原因的佐证资料； 

2、部分逾期未收回应收账款未收回原因及合理性的佐证材料； 

3、部分账龄较长的预付款项、其他应收款项对于超过结算周期

未回款或者未结算的原因及合理性的佐证材料。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2023 年 5 月 12 日 

 


